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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你一同探索世界，让你于每个旅途尽享美好时光 

万通保险特别为您推出专属「龙」的礼遇，于 2024年 3月 1日至 2024年 7月 5日优惠期间内，凡成功

投保本公司的指定储蓄计划 2，且年化保费 4达以下指定金额，可享龙腾出行专属礼品 (「礼品」），让您

于旅游出行时尽情享受「龙」的礼遇！ 

年化保费 

  (美元或其等值) 
3
 

客户权益等级 龙腾出行专属礼品 

50,000 - < 100,000 万通尊贵客户权益 (金) 1次豪华型礼宾车接送(香港) 及 2次全球机场休息室服务 

100,000 - < 200,000 万通尊贵客户权益 (白金) 2次豪华型礼宾车接送(中国境内及香港) 及 4次全球机场休息室服务 

≥ 200,000 万通尊贵客户权益 (钻石) 2次豪华型礼宾车接送(中国境内及香港) 及 1次中国境内机场贵宾服务 

有关计划的保障范围、详情及条款，请参阅保单条文。以上推广优惠受背页之条款及细则约束。 

 

 

专属「龙」的礼遇 

 

 

 

龙腾出行 尊贵出行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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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及细则： 

1. 推广活动只适用于 2024年 3月 1日至 7月 5日下午 5时 30分(「优惠期」)期间递交并经万通保险国

际有限公司(「本公司」)收妥之全新保单，该保单需于 2024年 7月 31日或之前获批核及已缴交首期

所需之保费及保费征费(如适用)，并符合以下之条款及细则，可获享龙腾出行专属礼品(「礼品」)。  

2. 合资格保单必须为本公司于优惠期内全新批核的储蓄计划，包括﹕富饶传承储蓄计划 3 (IS3)、富饶千

秋储蓄计划 (PIS)、富饶世代储蓄计划 2 (IW2)、万通多元终身年金 (定期供款保单)  (MFA)、 万通多元

教育储蓄计划 (定期供款保单)  (MFS) 。 

3. 此推广活动适用于所有保单货币。 若保单以美元以外的货币批核，请查阅以下年化保费金额要求: 

美元 

港元 /   

澳门元 (只适用于

澳门缮发的保单) 

人民币 
英镑/ 

瑞士法郎 

加元/ 

澳元/新加坡元 
龙腾出行专属礼品 

50,000 至 

100,000以下 

400,000 至 

800,000以下 

325,000 至 

650,000以下 

37,500 至 

75,000以下 

75,000 至 

150,000以下 

1次豪华型礼宾车接送(香港) 

及 2次全球机场休息室服务 

100,000 至 

200,000以下 

800,000 至 

1,600,000以下 

650,000 至 

1,300,000以下 

75,000 至 

150,000以下 

150,000 至 

300,000以下 

2次豪华型礼宾车接送 

(中国境内及香港) 

及 4次全球机场休息室服务 

200,000  

或以上 

1,600,000  

或以上 

1,300,000  

或以上 

150,000  

或以上 

300,000  

或以上 

2次豪华型礼宾车接送 

(中国境内及香港) 

及 1次中国境内机场贵宾服务 

 

4. 年化保费之计算: 如缴费方式为每月/ 每季/ 每半年/ 每年，其「年化保费」分别按投保时之每月保费乘

12期/ 每季保费乘 4期/ 每半年保费乘 2期/ 每年保费乘 1期计算。 

5. 每份合资格保单之受保人(「合资格受保人」)只可于优惠期内获享礼品乙次。如同一合资格受保人有多

于一份之合资格保单，亦只可凭本公司计算机系统纪录之首份获缮发的合资格保单获享礼品乙次，而合

资格获赠优惠者为该份合资格保单之保单持有人 (「合资格保单持有人」)。如客户投保两份或多份保

单，年化保费金额将不会被合并计算为本优惠之年化保费要求。 另外，若合资格保单持有人投保多于

一份相同类型计划之合资格保单，即使合资格受保人并不相同，合资格保单持有人亦只能凭每项相同类

型计划并于本公司计算机系统纪录之首份获缮发的合资格保单获享礼品乙次。 于此条款下，相同类型

计划之定义如下﹕ 

新投保之保单 其相同类型计划为 

富饶传承储蓄计划 3 (IS3) 任何缴付保费年期之富饶传承储蓄计划 3 (IS3) 保单 

富饶千秋储蓄计划 (PIS) 任何缴付保费年期之富饶千秋储蓄计划 (PIS) 保单 

富饶世代储蓄计划 2 (IW2) 任何富饶世代储蓄计划 2 (IW2) 保单 

万通多元终身年金 (MFA)  任何万通多元终身年金 (MFA)保单 

万通多元教育储蓄计划 (MFS) 任何万通多元教育储蓄计划 (MFS)保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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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礼品兑换码将按下表所列的日期，发送至合资格保单持有人已登记并绑定合资格保单数据之

「 YFLink」服务及信息应用程序账户(「有效的「YFLink」账户」)，合资格保单持有人可经「服务消

息」栏查看。 

礼品兑换码领取时间表 

   需于以下日期或之前达成下列要求﹕ 

i ) 合资格保单之冷静期已届满，及 

ii )  合资格保单持有人已建立有效的「YFLink」账户 

合资格保单持有人可于以下日期于 

「 YFLink」领取礼品兑换码 

2024年 5月 31日 2024年 7月 2日至 9月 30日 

2024年 8月 31日 2024年 10月 2日至 12月 31日 

 

7. 相关礼品换领之提示短讯亦会发送至合资格保单持有人为其合资格保单所填写予本公司(「本公司纪

录」)的有效手提电话号码。 

8. 请注意，于「YFLink」登记之手提电话号码必须与本公司纪录相同。本公司并不负责核实合资格保单持

有人所提供的手提电话号码的真确性。若所递交的数据有错漏／不正确，或未能成功登记「YFLink」及

绑定合资格保单数据，而影响礼品的发放，恕不获补发。本公司概不承担任何未能成功传送的手机短讯

之责任。 如合资格保单持有人并未有向本公司提供手提电话号码及于上述第 6点所指定之日期前成功

建立有效的「YFLink」账户，恕不获发放礼品。  

9. 礼品换领通知之手机短讯及「YFLink」内之「服务消息」通知于推送出予合资格保单持有人后，若有遗

失或于有效时段后仍未激活或使用相关礼品，恕不获补发。   

10. 礼品需通过微信（WeChat）应用程序兑换。合资格保单持有人需持有微信账号，方可使用礼品兑换码

及礼品。合资格保单持有人可经由发送至「YFLink」内之「服务消息」通知内之礼品兑换网址，或直接

登入微信（WeChat）应用程序之「龙腾出行会员」小程序，并输入礼品兑换码以成功换领礼品。 

11. 每份礼品及礼品兑换码只可兑换一次，一经使用即告作废。 

12. 合资格保单持有人只可转让礼品兑换码一次，礼品兑换码一经获赠者使用即告作废。 

13. 若合资格保单持有人于保单冷静期内要求取消保单，将不会获发礼品。有关合资格保单于礼品发放时必

须仍然生效。而合资格保单持有人必须仍持有有效的「YFLink」账户。 

14. 如合资格保单于批核后 12个月内终止或保费调整后之「年化保费」未达此推广优惠之年化保费要求，

保单持有人将不获享有关礼品。然而，如礼品已换领，保单持有人则需退回所得之礼品价值予本公司﹕

万通尊贵客户权益 (金)之礼品参考价值为 HK$ 1,588、万通尊贵客户权益 (白金) 之礼品参考价值为

HK$3,088，及万通尊贵客户权益 (钻石) 之礼品参考价值为 HK$4,288。 

15. 于任何情况下，所得之礼品均不可兑换现金或换成其他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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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此推广活动将不适用于下列情况之保单：于优惠期内或合资格保单获批核后的 90天内，保单持有人或

准保单持有人(a)取消优惠期前已递交的相同类型计划的投保申请/增加保费申请 (如适用) ，并于优惠期

内重新投保；或 (b) 于保单冷静期取消已批核的相同类型计划/取消增加保费申请 (如适用) ，并于优惠 

期内重新投保；或 (c) 为(i)优惠期前已批核的保单，(ii)于优惠期前已向本公司递交的全新保单申请，或

(iii)为增加保费申请，而减低保费 (如适用) ，并于优惠期内重新投保；或(d)因投保申请之跟进期限届满

而被本公司取消相同类型计划的投保申请。于此条款下，相同类型计划之定义如下﹕ 

新投保之保单 其相同类型计划为 

富饶传承储蓄计划 3 (IS3) 任何缴付保费年期之富饶传承储蓄计划 3 (IS3) 保单、任何缴付保

费年期之富饶千秋储蓄计划 (PIS) 保单、任何富饶世代储蓄计划 2 

(IW2) 保单、任何万通多元终身年金 (MFA)保单或任何万通多元

教育储蓄计划 (MFS)保单 

富饶千秋储蓄计划 (PIS) 

富饶世代储蓄计划 2 (IW2) 

万通多元终身年金 (MFA)  

万通多元教育储蓄计划 (MFS) 
 

17. 本公司并非礼品的供货商，故不会承担有关礼品之任何义务和责任。礼品之使用受限于供货商规定的条

款和细则及相关之礼品换领期限，有关礼品使用详情，请参阅其条款及细则，或联络相关供货商。    

18. 如是此推广活动之礼品未能提供，本公司保留随时以其他礼品项目取代之权利。而该礼品项目之价值及

种类可能与此推广活动所提供的礼品不相同。 

19. 本公司保留权利随时修改、增删或诠释此细则内一切条款，而毋须另行通知。如有任何争议，将以本公

司的最终决定为准。 

20. 本单张只载有一般资料，并不构成任何销售建议及/或有关产品之推介。所有产品数据只供参考。有关

产品特色、内容、条款、细则及不保事项，请参阅相关产品册子及保单条款及保障。 

21. 关于香港的保险业务，除客户，本公司以外，并无其他人士有权按《 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 》强制

执行本条款及细则的任何条文，或享有本条款及细则的任何条文下的利益。 

22. 关于香港的保险业务, 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所管辖，并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诠释。 

23. 关于澳门的保险业务，本条款及细则受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所管辖，并按照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诠释。 

 

 

 

 

 

 

 

 

 

 

此推广优惠或宣传材料应与相关产品小册子和条款及细则同时参阅。您不应单凭此任何推广优惠或宣传材料而投保上述产品。上述内容

不包含相关保险计划的全部条款和细则，有关相关保险计划的全部条款和细则、详细资料及风险披露，请细阅其产品小册子及保单文

件。此单张仅旨在香港/澳门传阅，不能诠释为本公司在香港/澳门境外提供或出售或游说购买、要约、招揽及建议任何保险产品。如您现

时本人不是身在香港/澳门境内，本公司将无法向您提供有关产品及推广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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